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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意

见落实函”）已收悉，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海生科”、

“公司”或“发行人”）会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及其他

相关各方对意见落实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落实，现回复如下，请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报告所用简称与招股说明书所用简称一致。 

上市委问询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对招股说明书原文的引用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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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长兴桐睿投资至正集团相关投资款项及收益返还的具体

安排，清偿资金来源以及存在的潜在风险。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披露事项 

（一）长兴桐睿投资至正集团相关投资款项、收益返还的具体安排及清偿资

金来源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二、对于

资产质量的分析”之“（二）、非流动资产”之“2、长期股权投资”，补充披露相关

投资款项及收益返还的具体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③ 长兴桐睿的对外投资及回款情况 

长兴桐睿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流程进行投资。报告期内，长

兴桐睿进行了一笔对外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2018 年 5 月，根据长兴桐睿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正式决议，长兴桐睿拟出资

人民币 3.5 亿元，对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至正集团”）进行有条件增资。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发行人根据长兴桐睿合伙协议及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投

资决议，向长兴桐睿出资人民币 3.5 亿元。根据长兴桐睿与至正集团及其实际控

制人签订的投资协议（以下简称“至正投资协议”），长兴桐睿将 3.5 亿元作为预

付投资款划给至正集团，待至正集团完成至正投资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后完

成对至正集团的增资。待增资完成后，长兴桐睿预计将持有至正集团 25.93%的

股权。同时，至正集团将其持有的至正股份 3,000 万股股票质押给长兴桐睿，作

为其履约上述退还投资预付款和支付资金成本的保障，并且由至正集团实际控

制人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2018 年 5 月 30 日起，长兴桐睿分四次向至正集团支付预付投资款共计人民

币 3.5 亿元。至正集团根据协议约定以及预付投资款的支付进度，向长兴桐睿分

4 次质押其持有的至正股份的股票。至正股份对股份质押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披露。 

2019 年 6 月，因投资协议约定的增资条件未能达成，至正集团按照协议约

定返还预付投资款以及资金使用成本。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至正集团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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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桐睿退还预付投资款 2 亿元，并支付了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对于剩余 1.5 亿元投资款，经长兴桐睿从至正集团处了解，至正集团已与重

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约定至正集团出让标的股票收益权的转让

价款为 2.1 亿元，至正集团拟将上述款项作为对长兴桐睿退还剩余预付投资款的

资金保障。至正集团计划于 2019 年 7 月底前将剩余的 1.5 亿元预付投资款归还

完毕。此外，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至正集团仍向长兴桐睿质押了 2,142 万

股至正股份的股票，作为其履行退还投资预付款和支付资金成本的保障，并且由

至正集团实际控制人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至正集团向长兴桐睿质押的至正

股份股票按照 2019 年 7 月 15 日的收盘价计算的市值约人民币 4.3 亿元。长兴桐

睿将在至正集团退还全部剩余款项后再解除上述股票的质押。 

（二）潜在风险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四、财务风险”中补充披露了

如下内容： 

（六）投资回收风险 

2018 年末，公司主要长期股权投资为所持有的长兴桐睿 99.72%股权，账面

余额合计 3.5 亿元。长兴桐睿于 2017 年 11 月设立，是有限合伙形式的私募基

金，公司为其有限合伙人。报告期内，长兴桐睿进行了一笔对外投资，系向上海

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正集团”）进行有条件增资 3.5 亿元。由于

投资协议约定的增资条件未能达成，至正集团需向长兴桐睿退还投资款项及对

应的资金占用费。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至正集团已向长兴桐睿退还 2 亿元

投资款及相应资金占用费，尚余 1.5 亿投资款项暂未归还。尽管至正集团已对剩

余投资款项的还款作了相应安排，并向长兴桐睿质押了部分至正股份的股票，但

如果至正集团未按照约定归还投资款项及对应的资金占用费，且至正集团向长

兴桐睿质押的股票价值出现大幅下跌，可能会导致长兴桐睿的投资表现恶化，进

而使得公司无法回收该笔投资的本金及收益。 

 

 

  



8-1-4 

 

  



8-1-5 

 

  



8-1-6 

 


